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5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基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129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甲○○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檢察官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書（下稱聲請書）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關於

「至不特定地點」之記載，應更正為「至屏東縣○○鄉○○

路00巷0號大洲花園渡假山莊，或其他不特定地點，」外，

餘均與聲請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而媒介女子

與他人性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同

條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

嫌，然聲請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媒介花名「○○」之

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其所為應屬媒介性交之行為，

因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故毋庸變更起訴法

條。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67萬家麗」就本案犯行

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

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圖利媒介性交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漏未

論及此，應予補充。

　㈢爰審酌被告前於民國100年及109年間，分別因犯圖利容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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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罪、圖利媒介性交罪，經本院論罪科刑確定並執行完畢等

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判決書影本在卷可稽，本應知所警

惕，詎猶不知悔改而再為本件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之犯

行，所為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助長歪風淫行，誠屬不該；並

考量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於警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觀諸卷內事證，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媒介女子與他人性

交易而確實獲有報酬，故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

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宛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113年度偵字第12988號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前於民國109年間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5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於111

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於112年5月

30日12時6分許起，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

介以營利之犯意，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

「67萬家麗」之人媒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花名「小梨」之

應召女子至不特定地點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行為，收取數額

不詳之代價，甲○○每次可從中分得數額不詳之報酬以牟

利。嗣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持貴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甲○○上

址住處，並於其行動電話內查悉相關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甲○○堅詞否認犯行，辯稱：我只是負責轉傳，對

方說如果有客人，有成功的話會給我報酬，我當時只是負責

轉傳給「67萬家麗」，我只是從群組裡面複製後再傳給「67

萬家麗」，我雙方都沒有見過，我不知道對方是否真的會從

事性交易等語，然查，觀以被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67萬

家麗」之人間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甲○○傳送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花名「小梨」之人從事性交易之文宣單（傳單內容包

含「小梨」提供之性交易服務種類、年紀、胸圍等資料）予

暱稱「67萬家麗」之人，暱稱「67萬家麗」之人詢問「越

妹？」，被告甲○○回覆稱「對」，暱稱「67萬家麗」之人

表示「先不用，客人不喜歡」等語，此有被告甲○○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所為屬媒介花名

「小梨」之越南籍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且由其張貼之文宣

傳單，可知被告主觀上知悉其所媒介之交易內容為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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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被告自承：媒介後如客人有與應召小姐為性交易，可獲得

報酬等語，足認被告主觀上係以營利為目的，而有使男女與

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甚明。準此，本案事證明確，

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被告犯罪。

二、按現行刑法第231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其規定為意圖

使男女與他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

利者，其處罰之對象為引誘、容留或媒介之人，犯罪構成要

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

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

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

成犯罪；至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

所問，亦不以媒介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始足當之，是其

犯罪係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可資發生，性質

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

之「容留」，係指收容留住之意，亦即供給性交或猥褻之場

所，其出於自動供給，抑或應婦女或男客之要求而供給，均

非所問；而所謂之「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

人之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之意（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3856號、600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231

條第1項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

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媒介性交、猥褻，欲

藉此獲利，即為該當。細繹本罪相關人員，計有三方，而自

行為人之角度，觀察其和另二方之關連性，則有內部與外部

關係二種，亦即行為人與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

男性及女性）間，存在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

誘、容留、媒介之作為；而行為人和性交易之顧客間，則構

成一外部關係，重點在於營利，且係藉上揭內部關係作為手

段，以達到外部關係獲得財產上利益之目的，但祇以營利意

思對外為表示已足，不以果已獲利為必要。至於上揭內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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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間，就外部之獲利如何分配，無論方式、名目、多寡、

有無、直接、間接，均於行為人之犯罪成立，不生影響。而

行為人以外之顧客與受引誘、容留、媒介之男女間，是否已

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更非所問，乃不待言（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

介以營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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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29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甲○○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下稱聲請書）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關於「至不特定地點」之記載，應更正為「至屏東縣○○鄉○○路00巷0號大洲花園渡假山莊，或其他不特定地點，」外，餘均與聲請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而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同條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嫌，然聲請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媒介花名「○○」之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其所為應屬媒介性交之行為，因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故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67萬家麗」就本案犯行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圖利媒介性交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漏未論及此，應予補充。
　㈢爰審酌被告前於民國100年及109年間，分別因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圖利媒介性交罪，經本院論罪科刑確定並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判決書影本在卷可稽，本應知所警惕，詎猶不知悔改而再為本件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之犯行，所為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助長歪風淫行，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警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觀諸卷內事證，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而確實獲有報酬，故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宛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988號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前於民國109年間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5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於111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於112年5月30日12時6分許起，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67萬家麗」之人媒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花名「小梨」之應召女子至不特定地點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行為，收取數額不詳之代價，甲○○每次可從中分得數額不詳之報酬以牟利。嗣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持貴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甲○○上址住處，並於其行動電話內查悉相關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甲○○堅詞否認犯行，辯稱：我只是負責轉傳，對方說如果有客人，有成功的話會給我報酬，我當時只是負責轉傳給「67萬家麗」，我只是從群組裡面複製後再傳給「67萬家麗」，我雙方都沒有見過，我不知道對方是否真的會從事性交易等語，然查，觀以被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67萬家麗」之人間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甲○○傳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花名「小梨」之人從事性交易之文宣單（傳單內容包含「小梨」提供之性交易服務種類、年紀、胸圍等資料）予暱稱「67萬家麗」之人，暱稱「67萬家麗」之人詢問「越妹？」，被告甲○○回覆稱「對」，暱稱「67萬家麗」之人表示「先不用，客人不喜歡」等語，此有被告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所為屬媒介花名「小梨」之越南籍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且由其張貼之文宣傳單，可知被告主觀上知悉其所媒介之交易內容為性交易。另被告自承：媒介後如客人有與應召小姐為性交易，可獲得報酬等語，足認被告主觀上係以營利為目的，而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甚明。準此，本案事證明確，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被告犯罪。
二、按現行刑法第231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其規定為意圖使男女與他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其處罰之對象為引誘、容留或媒介之人，犯罪構成要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亦不以媒介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始足當之，是其犯罪係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可資發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住之意，亦即供給性交或猥褻之場所，其出於自動供給，抑或應婦女或男客之要求而供給，均非所問；而所謂之「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人之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之意（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600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媒介性交、猥褻，欲藉此獲利，即為該當。細繹本罪相關人員，計有三方，而自行為人之角度，觀察其和另二方之關連性，則有內部與外部關係二種，亦即行為人與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男性及女性）間，存在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誘、容留、媒介之作為；而行為人和性交易之顧客間，則構成一外部關係，重點在於營利，且係藉上揭內部關係作為手段，以達到外部關係獲得財產上利益之目的，但祇以營利意思對外為表示已足，不以果已獲利為必要。至於上揭內部人員之間，就外部之獲利如何分配，無論方式、名目、多寡、有無、直接、間接，均於行為人之犯罪成立，不生影響。而行為人以外之顧客與受引誘、容留、媒介之男女間，是否已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更非所問，乃不待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昕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5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基財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129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甲○○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檢察官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下稱聲請書）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關於「至
    不特定地點」之記載，應更正為「至屏東縣○○鄉○○路00巷0
    號大洲花園渡假山莊，或其他不特定地點，」外，餘均與聲
    請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而媒介女子
    與他人性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同
    條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嫌
    ，然聲請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媒介花名「○○」之女子
    ，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其所為應屬媒介性交之行為，因所
    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故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67萬家麗」就本案犯行
    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
    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圖利媒介性交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漏未
    論及此，應予補充。
　㈢爰審酌被告前於民國100年及109年間，分別因犯圖利容留性
    交罪、圖利媒介性交罪，經本院論罪科刑確定並執行完畢等
    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判決書影本在卷可稽，本應知所警
    惕，詎猶不知悔改而再為本件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之犯行
    ，所為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助長歪風淫行，誠屬不該；並考
    量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於警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觀諸卷內事證，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媒介女子與他人性
    交易而確實獲有報酬，故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
    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宛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
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
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988號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前於民國109年間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
    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5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於111年1
    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於112年5月30
    日12時6分許起，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
    以營利之犯意，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
    67萬家麗」之人媒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花名「小梨」之應
    召女子至不特定地點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行為，收取數額不
    詳之代價，甲○○每次可從中分得數額不詳之報酬以牟利。嗣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持貴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甲○○上址住處，
    並於其行動電話內查悉相關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甲○○堅詞否認犯行，辯稱：我只是負責轉傳，對方
    說如果有客人，有成功的話會給我報酬，我當時只是負責轉
    傳給「67萬家麗」，我只是從群組裡面複製後再傳給「67萬
    家麗」，我雙方都沒有見過，我不知道對方是否真的會從事
    性交易等語，然查，觀以被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67萬家
    麗」之人間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甲○○傳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花名「小梨」之人從事性交易之文宣單（傳單內容包含「
    小梨」提供之性交易服務種類、年紀、胸圍等資料）予暱稱
    「67萬家麗」之人，暱稱「67萬家麗」之人詢問「越妹？」
    ，被告甲○○回覆稱「對」，暱稱「67萬家麗」之人表示「先
    不用，客人不喜歡」等語，此有被告甲○○通訊軟體line對話
    紀錄擷圖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所為屬媒介花名「小梨」之越
    南籍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且由其張貼之文宣傳單，可知被
    告主觀上知悉其所媒介之交易內容為性交易。另被告自承：
    媒介後如客人有與應召小姐為性交易，可獲得報酬等語，足
    認被告主觀上係以營利為目的，而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意圖甚明。準此，本案事證明確，現存之證據，
    已足認定被告犯罪。
二、按現行刑法第231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其規定為意圖
    使男女與他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
    利者，其處罰之對象為引誘、容留或媒介之人，犯罪構成要
    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
    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
    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
    成犯罪；至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
    所問，亦不以媒介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始足當之，是其
    犯罪係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可資發生，性質
    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
    之「容留」，係指收容留住之意，亦即供給性交或猥褻之場
    所，其出於自動供給，抑或應婦女或男客之要求而供給，均
    非所問；而所謂之「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
    人之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之意（最高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3856號、600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231
    條第1項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
    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媒介性交、猥褻，欲
    藉此獲利，即為該當。細繹本罪相關人員，計有三方，而自
    行為人之角度，觀察其和另二方之關連性，則有內部與外部
    關係二種，亦即行為人與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
    男性及女性）間，存在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
    誘、容留、媒介之作為；而行為人和性交易之顧客間，則構
    成一外部關係，重點在於營利，且係藉上揭內部關係作為手
    段，以達到外部關係獲得財產上利益之目的，但祇以營利意
    思對外為表示已足，不以果已獲利為必要。至於上揭內部人
    員之間，就外部之獲利如何分配，無論方式、名目、多寡、
    有無、直接、間接，均於行為人之犯罪成立，不生影響。而
    行為人以外之顧客與受引誘、容留、媒介之男女間，是否已
    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更非所問，乃不待言（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
    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
    介以營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昕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65號
聲  請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徐基財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29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圖利媒介性交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認定被告甲○○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下稱聲請書）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關於「至不特定地點」之記載，應更正為「至屏東縣○○鄉○○路00巷0號大洲花園渡假山莊，或其他不特定地點，」外，餘均與聲請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而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同條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嫌，然聲請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媒介花名「○○」之女子，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其所為應屬媒介性交之行為，因所犯法條之條項相同，僅罪名有異，故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67萬家麗」就本案犯行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圖利媒介性交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漏未論及此，應予補充。
　㈢爰審酌被告前於民國100年及109年間，分別因犯圖利容留性交罪、圖利媒介性交罪，經本院論罪科刑確定並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判決書影本在卷可稽，本應知所警惕，詎猶不知悔改而再為本件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之犯行，所為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助長歪風淫行，誠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警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觀諸卷內事證，尚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因媒介女子與他人性交易而確實獲有報酬，故無從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簡易庭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
（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宛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31條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件：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12988號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前於民國109年間因妨害風化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09年度簡字第15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於111年1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於112年5月30日12時6分許起，基於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67萬家麗」之人媒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花名「小梨」之應召女子至不特定地點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行為，收取數額不詳之代價，甲○○每次可從中分得數額不詳之報酬以牟利。嗣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持貴院核發之搜索票搜索甲○○上址住處，並於其行動電話內查悉相關對話紀錄，而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訊據被告甲○○堅詞否認犯行，辯稱：我只是負責轉傳，對方說如果有客人，有成功的話會給我報酬，我當時只是負責轉傳給「67萬家麗」，我只是從群組裡面複製後再傳給「67萬家麗」，我雙方都沒有見過，我不知道對方是否真的會從事性交易等語，然查，觀以被告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67萬家麗」之人間對話紀錄，顯示被告甲○○傳送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花名「小梨」之人從事性交易之文宣單（傳單內容包含「小梨」提供之性交易服務種類、年紀、胸圍等資料）予暱稱「67萬家麗」之人，暱稱「67萬家麗」之人詢問「越妹？」，被告甲○○回覆稱「對」，暱稱「67萬家麗」之人表示「先不用，客人不喜歡」等語，此有被告甲○○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足認被告所為屬媒介花名「小梨」之越南籍應召女子從事性交易，且由其張貼之文宣傳單，可知被告主觀上知悉其所媒介之交易內容為性交易。另被告自承：媒介後如客人有與應召小姐為性交易，可獲得報酬等語，足認被告主觀上係以營利為目的，而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甚明。準此，本案事證明確，現存之證據，已足認定被告犯罪。
二、按現行刑法第231條於88年4月21日修正公布，其規定為意圖使男女與他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其處罰之對象為引誘、容留或媒介之人，犯罪構成要件乃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及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犯意，客觀上有引誘、容留或媒介之行為為已足，屬於形式犯；故行為人只要以營利為目的，有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意圖，而著手引誘、容留或媒介行為，即構成犯罪；至該男女與他人是否有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則非所問，亦不以媒介行為人取得財物或利益，始足當之，是其犯罪係即時完成，無待任何具體有形之結果可資發生，性質上與未遂犯並不相容，應無未遂犯可言（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所謂之「容留」，係指收容留住之意，亦即供給性交或猥褻之場所，其出於自動供給，抑或應婦女或男客之要求而供給，均非所問；而所謂之「媒介」，係指居間介紹，使男女因行為人之介紹牽線行為而能與他人為性交之意（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600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營利罪，係以行為人出於此犯罪之故意，而引誘、提供場所或媒介性交、猥褻，欲藉此獲利，即為該當。細繹本罪相關人員，計有三方，而自行為人之角度，觀察其和另二方之關連性，則有內部與外部關係二種，亦即行為人與其所引誘、容留、媒介之人（包括男性及女性）間，存在一內部關係，重點在於行為人具有引誘、容留、媒介之作為；而行為人和性交易之顧客間，則構成一外部關係，重點在於營利，且係藉上揭內部關係作為手段，以達到外部關係獲得財產上利益之目的，但祇以營利意思對外為表示已足，不以果已獲利為必要。至於上揭內部人員之間，就外部之獲利如何分配，無論方式、名目、多寡、有無、直接、間接，均於行為人之犯罪成立，不生影響。而行為人以外之顧客與受引誘、容留、媒介之男女間，是否已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更非所問，乃不待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85號判決要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5 　日
　　　　　　　　　　　　　檢　察　官　李昕庭


